
臺北市政府 92.06.20.  府訴字第０九二０七七七二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一月六日廢字

第Ｊ九二０００三九九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

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原處分機關內湖區清潔隊執勤人員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時二十分

，在本市內湖區○○街○○號發現違規夾附於汽車擋風玻璃上之「○○韓式拌飯

」之小吃店宣傳廣告　（三件），經執勤人員至廣告物上所刊地址查證後，當場

以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市環內罰字第Ｘ三五０七六五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案件舉發通知書告發訴願人，通知書並經訴願人簽名。訴願人不服，於九十

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向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異議，案經該大隊以九十二年一月

二日北市環稽貳字第０九一六一五０五六００號函復訴願人謂本件舉發無誤；嗣

原處分機關並以九十二年一月六日廢字第Ｊ九二０００三九九號處理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案件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

年一月十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五月二十一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

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第十一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

　　行為......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第五十條第三款

　　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二十七條各

　　款行為之一。」

　　臺北市政府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府環三字第九０一四三０四八００號公告

　　：「......公告事項：一、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在本市指定清除地區內，

　　凡未經廣告物主管機關許可，嚴禁有左列污染環境行為，違者依廢棄物清理

　　法第五十條規定處罰......將廣告物黏貼、散置、懸（繫）掛或夾附於....

　　：交通工具上。二、本公告所稱廣告物，係指各種旗幟、布條、帆布、傳單



　　、海報、紙張、指示標誌或其他材質之廣告。」

　　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度判字第二號判例：「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

　　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其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訴願人開小吃店，請工讀生至本市○○路○○段○○巷口發傳單，僅在該路

　　口二邊發給來往行人，並無至○○街口發傳單，更無夾於○○街上車輛的擋

　　風玻璃上。詢問過二位工讀生，確實無此行為，若有需要可以出面證明。另

　　外原處分機關執勤人員不是現場捉到工讀生的違規行為，就憑一張車窗上有

　　我們的傳單之照片，怎認定是有人惡意或故意呢？且因當時開單人員態度惡

　　劣，為了不想衝突才會簽字，附工讀生證明，希還清白與公道。

三、卷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內湖區清潔隊執勤人員於事實欄所述之時、地附近，查

　　獲任意夾附於汽車擋風玻璃上之小吃店宣傳廣告，其廣告內容為「○○韓式

　　拌飯　將於 11/29為您全新推出正宗韓式　銅盤烤肉......外送專線：xxxxx

　　店址：臺北市○○路○○段○○巷○○弄○○號」，經原告發人於當日至廣

　　告證物上所載地址進行查證後開立舉發通知書告發訴願人，舉發通知書並經

　　訴願人簽名收受，此有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市環內罰字第Ｘ三五０七

　　六五號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舉發通知書及原處分機關衛生稽查大隊陳

　　情訴願案件簽辦單等影本附卷可稽，是以原處分機關據以告發、處分，自屬

　　有據。

四、次查車輛之夾附廣告，每因車輛之行駛，其夾附之廣告則隨意飄落，對市容

　　整潔影響至鉅，是原處分機關為維護市容觀瞻、提昇市民居住環境之品質，

　　對於凡未經許可而夾附宣傳物於交通工具之行為，公告為污染環境行為。本

　　件原處分機關執勤人員於事實欄所敘時地，發現訴願人所有之系爭廣告傳單

　　夾附於汽車擋風玻璃上，已屬上開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依前揭規定，即應

　　受罰。本件訴願人雖主張僅於路旁發送而無夾附廣告於車輛上擋風玻璃，並

　　附工讀生之證明，惟查本件系爭廣告違規夾附於汽車擋風玻璃之違規事實認

　　定，已如前述；且查訴願人已自承系爭廣告為其所有並僱人分發，縱有提出

　　其所稱之工讀生證明，亦尚難佐證訴願人或其所僱用之人確無本案違規行為

　　，是於其未就本案違規事實提出其他具體足採反證之情形下，尚難對其為有

　　利之認定。從而，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夾附廣告之污染行為，處以訴願人法

　　定最低額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鍰，揆諸前揭規定及公告意旨，並無不合，原

　　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六　　月　　 二十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請假

　　　　　　　　　　　　　　　　　　　　　　　　 執行秘書 王曼萍　代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